
证券代码：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17-146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园林”或“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01,827,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79%。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1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 

4、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不代表股东对该股份的减持计划。 

一、本次解除限售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及股本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向邓

少林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843 号）核

准，公司向邓少林等 41 名自然人及深圳市海富恒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海富恒远”）等 8 家机构发行 67,387,483 股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

其持有的中山市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向徐立群、上海鑫立源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鑫立源”）、上海邦明科兴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邦明科兴”）发行 12,977,848 股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

的上海立源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同时，公司向中泰创展（珠海

横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25,268,817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公司总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实施了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6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调整为 80,365,331 股，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的股份数量调整为 75,215,208 股，共计新增股份 155,580,539 股。上

述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各认购方签署

的股份锁定承诺，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36 个月不等。公司

总股本变更为 2,677,360,406 股。 

公司于 2017年 6月 16日完成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

二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业务，总股本变更为

2,681,155,280 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681,155,280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股份锁定承诺 

1、除谭燕琼外的中山环保业绩补偿方，即邓少林、梁锦华、宋应民、刘凤

权、何桂雄、郭凤萍、黎洪勇、黄庆泉、梁小珠、邓少军、李林、谭露宁、洪剑

波、辛忠汉、黄绮勤、陈焕良、梁文光、黄永德、余富兰、刘剑峰、许海荣、黄

路明、罗普、陈庆金、杨洁连、刘毅、傅凯、李上权、吴峰、梁锦旭、李渊明、

廖伟炎、马新宇、罗关典、黄绮珊、梁锦红、陈君纨、彭国辉、黄志辉、李小伟

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股

份仍处于限售状态）。 

2、刘毅、海富恒远、深圳市汇博红瑞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扬州海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中山中科恒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市极纯水质优化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3、徐立群、上海鑫立源、邦明科兴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自该等法定限售期届满之日起及之后每满 12 个月，

应当按照 3:3:4 分期解锁。 

4、中泰创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公司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二）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

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公司也不存在违法违规对其提供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01,827,02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979%。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户数为 37 户。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质押/冻结

限售股数

（股） 

1 中泰创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1,520,803 21,520,803 0.8027% 21,520,800 

2 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521,520 7,521,520 0.2805% 0 

3 
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光大银行－宏源证券鑫

丰 4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7,521,520 7,521,520 0.2805% 0 

4 
华鑫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

托·志道定增 1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931,137 3,931,137 0.1466% 0 

5 

九泰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九泰泰富

定增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17,360 717,360 0.0268% 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泰

锐富事件驱动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1,004,304 1,004,304 0.0375% 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泰

锐丰定增两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34,720 1,434,720 0.0535% 0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泰锐益

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299,857 3,299,857 0.1231% 0 

9 
九泰基金－工商银行－九泰基金－

锐盈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251,076 251,076 0.0094% 0 

10 
九泰基金－中信证券－九泰基金－

锐牛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22,812 322,812 0.0120% 0 



11 
九泰基金－广发银行－九泰基金－

锐安定增 2 号资产管理计划 
430,416 430,416 0.0161% 0 

12 
九泰基金－招商证券－九泰基金－

泰增战略 18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91,248 1,291,248 0.0482% 0 

13 
九泰基金－工商银行－九泰基金－

泰来精准投资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30,416 430,416 0.0161% 0 

14 
九泰基金－工商银行－九泰基金－

锐盈定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286,944 286,944 0.0107% 0 

15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多策略福享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93,974 3,593,974 0.1340% 0 

16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986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604 107,604 0.0040% 0 

17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987 号资产管理计划 
107,604 107,604 0.0040% 0 

18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1101 号资产管理计划 
645,624 645,624 0.0241% 0 

1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华融安

全垫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9,125 129,125 0.0048% 0 

2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定增

1089 号资产管理计划 
358,680 358,680 0.0134% 0 

21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富春山西定

增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4,993 164,993 0.0062% 0 

2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永安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 
143,472 143,472 0.0054% 0 

23 
财通基金－招商银行－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3,586,800 3,586,800 0.1338% 0 

24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富春定增

1058 号资产管理计划 
272,597 272,597 0.0102% 0 

25 
财通基金－包商银行－财通基金－

包商定增 9 号资产管理计划 
358,680 358,680 0.0134% 0 

26 
北京和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聚

定增组合投资基金 
7,890,961 7,890,961 0.2943% 0 

27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聚

平台证券投资基金 
7,890,961 7,890,961 0.2943% 0 

28 刘毅 345,747 345,747 0.0129% 0 

29 深圳市汇博红瑞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0,994 460,994 0.0172% 0 

30 深圳市海富恒远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10,535 9,010,535 0.3361% 0 

31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164,753 4,164,753 0.1553% 0 

32 扬州海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361,696 3,361,696 0.1254% 0 



33 中山中科恒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80,622 2,680,622 0.1000% 0 

34 中山市极纯水质优化科技有限公司 2,694,116 2,694,116 0.1005% 0 

35 徐立群 4,592,860 1,377,858 0.0514% 0 

36 上海鑫立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53,927 1,366,178 0.0510% 0 

37 上海邦明科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31,061 1,149,318 0.0429% 2,399,900 

合计 110,911,519 101,827,025 3.7979% 23,920,700 

注：中泰创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邦明科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解除限售不影响其质押冻结状态。 

中泰创展（珠海横琴）控股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中泰创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产品华鑫鑫浦志道 1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现已更名为华润深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志道定增 1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增+，减-）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1,160,944,296 43.30% -101,827,025 1,059,117,271 39.50% 

高管锁定股 1,005,363,757 37.50% 0 1,005,363,757 37.50% 

首发后限售股 155,580,539 5.80% -101,827,025 53,753,514 2.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0,210,984 56.70% +101,827,025 1,622,038,009 60.50% 

三、总股本 2,681,155,280 100.00% 0 2,681,155,280 100.00% 

五、关于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股份后续事项的说明 

持有本次解除限售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东中泰创展（珠海横琴）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刘毅、海富恒远、深圳市汇博红瑞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中科白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扬州海圣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中山中科恒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山市极纯水质优化科技有限公司、徐

立群、上海鑫立源和邦明科兴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 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相

关业务办理指南》等文件的要求处理后续相关事项，并履行相关义务。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的核查意见：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本次

交易中所做出的承诺；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 

5、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的核查意见：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本次

交易中所做出的承诺； 

2、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 

3、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

露真实、准确、完整； 

5、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九日 




